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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2025年6月6日以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并于2025年6月6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3名，亲自出席董事3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于前期收到徐增增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

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鉴于徐增增女士辞职后，公司董事人数低于《公司章程》规
定人数，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正常开展，拟增补一名公司董事，经公司股东提议，三位董事
候选人提名情况如下：

1、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提名，推荐增补顾凤惠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2、经公司合计持有8.22%的股东高盛尔、丁军、朱慧欣共同提名，推荐增补张晔侃先生、
周新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公司已经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完成了上述董事候选
人的诚信档案查询工作，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已于2025年6月6日召开2025年第二
次会议通过了对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审核。各候选人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差额选举）。
各董事候选人表决情况如下：
1.1 提名顾凤惠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 提名张晔侃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提名周新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已经触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一）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以及“（二）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跌幅累计达到百分之二十”之情形，根据股东提议，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且公司股票复牌后起至退
市整理期结束之日（预计为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30日）。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
币4.85元/股（含）。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股份回购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以下为本
次第六期股份回购议案逐项表决结果：

1.1 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 回购股份的种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 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 回购股份的用途、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 回购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 本次回购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六期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3）。
三、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确

定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后，及时发布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顾凤惠，女，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2年至2018年任上海明华物业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6年至2018年任东亚联合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标兵、上海市劳动模
范、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中国优秀女企业家、上海市首届优秀创业女性等荣誉称号。顾凤惠女
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张晔侃，男，1987年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总裁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磐石边缘云
计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晔侃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周新明，男，1984年3月出生，浙江大学金融学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已获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4年6月加
入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周新明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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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因回购金额有限，可能短期内即达到回购上限：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具体回
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总额为准。公司回购金额有限，存在短
期内完成回购的情形。

2、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本
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85元/股（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
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3、公司短期内预计无法满足重新上市条件，且暂无此计划。
4、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将停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公司股票进入退

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0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退市整理期
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5个交易日内由上海证券
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股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2、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且公司股票复牌后起至退市整理期结

束之日（预计为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30日）。如公司无法完成本次股份回购，退市
后将继续履行回购承诺。

3、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本次
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次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生
效，无须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董监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在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无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如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每日披露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1、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2、本次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

本次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决议生效，无须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2025/6/7

2025/6/10~2025/6/30

2025年5月12日，首次由高盛尔、丁军、朱慧欣等3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22%的股东提议；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
26日提议。

5,000万元（含）~10,000万元（含）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4.85元/股（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1,030.93万股~2,061.86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2.74%~5.48%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1870075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股票价格已经触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一）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以及“（二）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跌幅累计达到百分之二十”之情形，根据股东提议，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且公司股票复牌后起至

退市整理期结束之日（预计为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30日）。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
披露。如公司无法完成本次股份回购，退市后将继续履行回购承诺。

2、如果在此期限内发生以下情况，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即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

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旨在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以回购价格上限4.85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

量为 10,309,27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2.74%；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万元（含）,
以回购价格上限4.85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为20,618,556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5.48%。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
际回购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85元/股（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

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
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00

376,293,334

376,293,334

比 例
（%）

0.00

100.00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10,309,279

365,984,055

376,293,334

比例（%）

2.74

97.26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20,618,556

355,674,778

376,293,334

比例（%）

5.48

94.52

100.00

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
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
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38.22亿元，归母所有者权益 33.36亿元，货币资金
7.03亿元。若回购金额按照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5年3月31日的财务
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2.62%、占归母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3.00%、占
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4.22%。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本次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的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
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
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
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函证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单独
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情形。截至2025年6月6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在回购期间无增减持计划。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
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函证问询，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回购
期间无减持股份计划。如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首次提议人为高盛尔、丁军、朱慧欣等3位合计持有8.22%以上公司股份的

股东。2025年5月12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后于2025年5月2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提议回购股份的函件。经沟
通形成本次股份回购方案，方案中对上述股东原提议的变更，已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 1：高盛尔、丁军、朱慧欣等 3位合计持有 8.22%以上公司
股份的股东；提议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提议理由为公司股票价格已经触及《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规定”，提
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经函证问询，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高盛尔

丁军

朱慧欣

交易类型
（买入/卖出）

无任何买卖行为

买入

买入

卖出

交易数量（股）

1937000

10251935

5132900

交易后持股数量（股）

5437000

5118495

交易方式（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提议人已回函确认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在
回购期间没有的增减持计划。

2、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 2：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提议时间为
2025年5月26日，提议理由为公司股票价格已经触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二条第一
款第四项规定的（一）和（二）情形，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合理判断，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利
益，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经函证问询，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
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在回购期间没有的增减持计划。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相关要求，在三年内按照依法披露的用途

进行转让，或未按照披露用途转让的，在三年期限届满前经股东大会授权后予以注销。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

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在注销本次回购所得股份之前，
公司将依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
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在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依据有关规定

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4、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

账户；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5、办理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有效。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因回购金额有限，可能短期内即达到回购上限：公司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资金总额为准。公司回购金额有限，存在短期内完成回购的情形。

2、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本
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85元/股（含），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
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

购专用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1870075
2、信息披露安排
在退市整理期内，公司将每日披露回购事项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com.hk）刊发了周年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A
股

H
股

总
体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
数

226

23

249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1,053,048,683

631,531,048

1,684,579,731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34.6504

20.7804

55.4308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3,917

-

3,917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股）

188,190,869

-

188,190,869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6.1924

-

6.1924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4,143

23

4,166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40.8428

20.7804

61.6232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

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14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236,696,272

620,145,881

1,856,842,153

赞成比例%

99.6340

98.1972

99.1495

反对股数

3,159,892

8,082,436

11,242,328

弃权股数

1,383,388

3,302,731

4,686,1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239,541,464

627,372,673

1,866,914,137

赞成比例%

99.8632

99.3415

99.6873

反对股数

38,700

735,644

774,344

弃权股数

1,659,388

3,422,731

5,082,1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239,821,564

626,328,811

1,866,150,375

赞成比例%

99.8858

99.1763

99.6465

反对股数

114,600

1,899,506

2,014,106

弃权股数

1,303,388

3,302,731

4,606,1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239,407,864

625,804,245

1,865,212,109

赞成比例%

99.8524

99.0932

99.5964

反对股数

37,100

2,425,472

2,462,572

弃权股数

1,794,588

3,301,331

5,095,91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220,954,064

赞成股数

1,239,715,564

629,660,395

1,869,375,959

219,430,076

赞成比例%

99.8772

99.7038

99.8187

99.3103

反对股数

60,500

47,121

107,621

60,500

弃权股数

1,463,488

1,823,532

3,287,020

1,463,48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6.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239,275,976

629,320,808

1,868,596,784

赞成比例%

99.8418

99.6500

99.7771

反对股数

46,700

45,012

91,712

弃权股数

1,916,876

2,165,228

4,082,104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7.00、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220,954,064

赞成股数

1,238,394,171

600,386,953

1,838,781,124

218,108,683

赞成比例%

99.7708

95.0685

98.1851

98.7122

反对股数

1,075,193

27,622,311

28,697,504

1,075,193

弃权股数

1,770,188

3,521,784

5,291,972

1,770,18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00、关于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

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 股 中 小 投
资者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220,954,064

赞成股数

1,176,765,397

144,708,579

1,321,473,976

156,479,909

赞成比例%

94.8057

22.9139

70.5625

70.8201

反对股数

62,039,722

441,286,574

503,326,296

62,039,722

弃权股数

2,434,433

45,535,895

47,970,328

2,434,43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9.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
者

代表股数

752,600,319

631,531,048

1,384,131,367

220,954,064

赞成股数

750,918,531

629,324,148

1,380,242,679

219,272,276

赞成比例%

99.7765

99.6505

99.7191

99.2389

反对股数

41,900

377,612

419,512

41,900

弃权股数

1,639,888

1,829,288

3,469,176

1,639,88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

司、成都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融捷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

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之职，已按规定回

避表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杨冬生先生在深圳市迪派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已按规

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

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格瑞芬新能源有限公司、盛

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邑文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

规定回避表决。

10.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168,240,109

165,516,058

1,333,756,167

赞成比例%

94.1188

26.2087

71.2183

反对股数

71,634,855

462,293,228

533,928,083

弃权股数

1,364,588

3,721,762

5,086,35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167,810,209

165,403,681

1,333,213,890

赞成比例%

94.0842

26.1909

71.1894

反对股数

71,786,155

462,411,405

534,197,560

弃权股数

1,643,188

3,715,962

5,359,15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2.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239,418,654

629,236,425

1,868,655,079

赞成比例%

99.8533

99.6367

99.7802

反对股数

124,410

457,790

582,200

弃权股数

1,696,488

1,836,833

3,533,32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3.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1,241,239,552

631,531,048

1,872,770,600

赞成股数

1,188,490,299

230,821,787

1,419,312,086

赞成比例%

95.7503

36.5496

75.7868

反对股数

51,067,765

398,906,504

449,974,269

弃权股数

1,681,488

1,802,757

3,484,24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4.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220,954,064

631,531,048

852,485,112

赞成股数

217,442,096

624,820,478

842,262,574

赞成比例%

98.4105

98.9374

98.8009

反对股数

2,106,980

3,402,338

5,509,318

弃权股数

1,404,988

3,308,232

4,713,22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朱爱云女士、李柯女士、何志奇先生、何

龙先生、罗红斌先生、周亚琳女士、杨冬生先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罗忠良先生、李巍女

士、李黔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

按规定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5-04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特定股东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丁勇及其配偶JIANG RONGZHI（江蓉芝）向本

公司保证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且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6,915,96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39%，以最新总股本 290,503,553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后的股本 289,190,753股为计算

依据，下同）的股东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通信”）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71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9%）。

2、合计持有公司 12,736,0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的股东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
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东方通信

丁勇

JIANG RONGZHI

合计

持股数量

6,915,961

10,148,085

2,588,000

12,736,085

占总股本比例

2.39%

3.51%

0.89%

4.4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生产经营需要或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3、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6月30日至2025
年9月29日）

4、减持数量、比例、减持期间及减持方式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东方通信

丁勇

JIANG RONGZHI

拟减持数量

1,710,000注1

5,600,000注2

占总股本比例

0.59%

1.94%

减持价格区间

根据减持时的市
场价格确定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

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注1：东方通信本次拟减持数量，为其结合股票市场走势和其自身资金安排，在东方通信
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确定。后续若因股价波动使得收益水平达到东方通信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东方通信将及时追加履行相应程序。

注2：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减持数量合并计算，其中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
超过2,890,000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710,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严格遵守了相关承诺事项，未
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此
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将根

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公司
将督促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期间，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东方通信、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
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东方通信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丁勇及其配偶 JIANG RONGZHI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300548 证券简称：博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站北社区合白路西侧安徽元琛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

33

76,475,114

76,475,114

49.3058

49.30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蒯贇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9,51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5,601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9,51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5,601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9,51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5,601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9,513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5,601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9,505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5,609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23,230

比例（%）

99.5775

反对

票数

18,764

比例（%）

0.422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6,350

比例（%）

99.9754

反对

票数

18,764

比例（%）

0.02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6,459,505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5,609

比例（%）

0.0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26,385

4,423,230

4,423,230

比例（%）

99.6486

99.5775

99.5775

反对

票数

15,609

18,764

18,764

比例（%）

0.3514

0.4225

0.4225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审议通过；
2. 议案 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议案 6关联股东徐辉、安徽元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陈家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元琛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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